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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席卷各行各业，一股以“AI 创作”“AI 配音”

等为名的新型“AI+”培训热潮异军突起。然而，

这场技术盛宴的背后，一条精准瞄准涉世未深

年轻群体的“割韭菜”产业链正在悄然成形。记

者近期调查发现， 从引流噱头到合同陷阱，这

类“AI+”培训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收割闭环”。

是“陷阱”不是“馅饼”

“零基础学 AI，轻松月入过万”“适合

在校大学生，课余时间就能做”……在不

少短视频平台上， 类似广告非常具有诱

惑力。 来自四川内江的大学生小张正是

被这样的诱惑击中， 掉进了精心设计的

陷阱。 2025 年 6 月， 小张在网络直播间

看到一则“零基础学 AI 轻松变现、 学不

会全额退款” 的广告。 课程顾问热情介

绍， 只需支付 2690 元购买基础课程， 学

成后接单每月至少收入 5000 元。 小张心

动付款后， 课程顾问开始以“账号流量

低、 起步慢、 变现难” 为由制造焦虑，

接连推销 5000 元至 10000 元的高阶课程

和流量套餐。 当小张意识到不对劲、 要

求按承诺退款时， 对方却拿出电子合同，

称“开课后仅退 10%”。

无独有偶， 四川德阳小伙朱先生近

期花费 9580 元购买了某科技公司的

“AI+” 视频剪辑教学服务， 却发现所谓

的“精品课程” 不过是画质模糊、 内容

简陋的录播材料， 与宣传的“名师一对

一指导” 相去甚远。

令人忧心的是， 短期内四川省内江

市消委会就收到上百起情节雷同的投诉。

涉事经营者虽公司名称不同， 但操作模

式惊人一致： 以免费或低价“AI+” 培训

体验课引流， 用虚假成功案例制造信任

感， 再以“仅剩最后优惠名额” 催促消

费者仓促付款， 甚至诱导经济能力有限

的大学生办理分期贷款， 想要退费时才

发现合同内暗藏高额违约金条款。

理性看待“暴富神话”

记者调查发现， “AI+” 培训像一张

精心编织的大网， 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牢牢套住。

首先是虚假宣传， 定制“围猎” 产

业链。

记者采访发现， 一些商家编造虚假

成功案例、 伪造收益截图诱导消费， 重

点瞄准社会经验不足、 经济需求迫切的

大学生群体。 不少所谓的“AI+” 培训老

师、 培训课程都是从第三方打包购买的，

不少直播课程实为录播。

四川省消委会律师顾问团成员、 四

川川商律师事务所主任张义文认为， 这

类行为已涉嫌违反 《广告法》 和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构成虚假

宣传与欺诈行为。

其次是诱导大学生办理分期贷款。

学生不仅学无所成， 还要背负债务。

最后是退费无门、 维权困难。

张义文建议： “短视频、 直播等平

台需严格核查入驻机构的营业执照、 办

学资质， 对‘月入过万’ ‘轻松赚钱’

等涉嫌虚假宣传的内容建立前置审核机

制， 及时清理违规话术。” 此外， 还要抓

实源头管控， 推动完善行业监管标准，

明确准入、 服务及收费规范。 而消费者

自身也需提升“免疫力”， 理性看待“暴

富神话 ” ， 切勿轻信“学员高收益案

例”。 （董小红）

【解答】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 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

据此， 公司不能因为你在试用期

内患病治疗而要求延长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 同时规定： 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

期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

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

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因此 ， 如果公司擅自

延长试用期 ， 你可以要求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

或者要求公司赔偿。

试用期内患病 试用能否延期

我年初入职一家公司并签订了包含两个月试用期的合同， 但入职不久我就

因病请了两个星期的假。 现在公司要求延长试用期， 请问是否有法律依据？

法律咨询

【解答】

你之前工作的公司在欠薪的情况

下办理了注销登记， 很可能没有经过

法定的清算程序， 或者清算组未履行

通知申报债权的义务， 导致清算程序

不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

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 未经清

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导致公司无法进

行清算，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 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因此， 你可以要求公司股东对公

司未偿还的债务 （即拖欠的工资） 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你的劳动仲裁结果已经生

效， 那么你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基于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

你可以申请追加公司的股东作为被执

行人 ，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也就是说， 股东需要用个人财产

先行偿还公司欠你的工资。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用

工仅适用于临时性、 辅助性或替代性

岗位。 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工作

期间发生工伤的， 工伤保险责任由劳

务派遣单位承担。 用工单位如果存在

过错， 则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因此，对你来说，劳务派遣公司是

工伤责任的主体。如果公司拒绝担责，

你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劳务派遣员工 工伤责任谁担

公司已经注销 欠薪如何索要

【解答】

《民法典》 实施后， 确立了“共

债共签” 的原则， 规定： 夫妻双方共

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因此， 对于未经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确认的债务， 债权人负有较高的

证明义务， 需要举证证明“该债务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

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

如果债权人起诉你要

求承担债务， 建议委托律

师处理。

婚内丈夫借款 离婚是否共担

我和丈夫通过签订协议离了婚，最近有人找到我，说我的前夫向他借了一笔

钱一直没还，我告诉对方我们已经离婚，但对方表示借款是在离婚之前。

请问对于这些债务，我是否需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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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派遣员工， 最近在工作过程中受伤， 但实际用工单位和派遣公

司都不肯承担工伤责任。 请问我的工伤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我之前工作的公司存在欠薪情况， 我在辞职后申请了劳动仲裁， 仲裁确认

公司应支付拖欠的工资， 但公司一直没有支付， 还办理了注销登记。

请问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我的工资该找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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